
二 一四年國殤節特會信息要點

總題：屬天的異象

一 在聖經裏，『異象』是指一個特殊的景象；它是說到一種特別的看見， 榮耀、裏面

的看見，也是說到我們從神所看見的屬靈景象—徒二六19，太十六17，結一1，八3。

二 聖經中管制的異象，乃是神經綸的異象，就是三一神將祂自己作到祂所揀選並救贖的

人裏面，為要以神聖的三一浸透他們全人，好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，終極完成於新

耶路撒冷—提前一4，弗三9，16∼17，四4∼6，啟二一2，9∼10。

三 我們若看見屬天的異象，並且讓這異象作到我們裏面，這異象就會在我們身上有強而

持久的功效；我們需要成為有異象的人—箴二九18上，徒二六19，加一15∼16。

一 『所以不拘在飲食上、或在節期、月朔、或安息日方面，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，這些

原是要來之事的影兒，那實體卻屬於基督』—西二16∼17：

歌羅西書揭示，包羅萬有的基督乃是神經綸的中心—一17上，18上，三11。

我們需要主觀的基督成為我們的享受，在我們裏面完成神聖的啟示—一25∼28。

二 包羅萬有的基督是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實際—參羅一20，弗三18：

舊約使用人物、動物、植物、礦物、祭物、和食物作為豫表來描述基督。

在新約裏，基督是實際的靈，使祂所是一切無法追蹤的豐富，對我們成為實際，引

導我們進入祂這神聖的實際裏—約十四6，約壹五6，約十四17，十六13。

一切豫表的實際，其元素都在那靈裏；那靈藉 主的話，將這一切豐富輸送並分賜

到我們裏面—腓一19，約六63，西三16，弗六17∼18，啟二7。

三 這位是一切正面事物實際的基督，乃是身體的元首；因此，持定元首就是享受基督作

一切正面事物的實際—西二19：

我們所享受作一切的基督 是身體的元首，我們越享受祂，就越對身體有感覺。

當我們享受基督，並持定祂作元首，我們就吸取那延展無限、包羅萬有之基督的豐

富；這些豐富在我們裏面成為神的擴增，使身體因此而長大，為 身體的建造—

19，6∼7節，弗四16。

一 召會是神心頭的願望；神在今時代的願望，就是要得 召會—弗一 5，9，22∼23。

二 神對召會的定旨是： 要召會有兒子的名分，並且神要藉 許多成熟的眾子得 彰 

顯； 要使仇敵得知祂的智慧，並藉 召會對付祂的仇敵；（三 10，創一26；） 要

藉 召會，使萬有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。（弗一 10，22。）

三 我們看見召會的異象之後，就需要看見基督身體的異象：

基督的身體是召會內在的意義，（弗一22∼23，）是三一神與在基督裏之信徒的神

聖構成，（四4∼6，）也是神執行祂行政的憑藉。（羅十二4∼5，弗一22∼23，林

前十二12∼13，25，27。）

基督的身體乃是團體的基督；（12∼13；）基督獨一的身體，就是宇宙的召會，在

許多地方彰顯為地方召會。（西四15∼16，弗四4，啟一4，11。）



一 我們需要看見有關己的異象，使己被暴露並否認，並使我們恨惡向 神並向 基督身 

體的獨立—太十六21∼26，約十五4∼5，門8∼14：

己就是魂生命，重在人的意思，人的主張—太十六23∼25。

己是撒但的具體化身—23節。

己就是那向神宣告獨立的魂—23節，路十四26，伯四二5∼6。

二 攔阻人看見身體的異象並實行身體生活的，乃是己；（西一18，二18∼20，23，三

15；）我們該否認我們自己，認同身體。

三 我們該否認己，背起我們的十字架，並跟從主—太十六24。

四 我們為 召會生活，就是一個新人的生活，否認己並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人位是極其緊

要的—加二20，弗二15，四24，三17上，西三10∼11。

一 約壹二章十五至十七節和雅各四章四節裏的『世界』一辭，原文乃指一種秩序、一種

固定的形式、一種有秩序的安排，因此是指（神的對頭撒但所設立的）一種有秩序的

系統，而不是指地；世界是一個邪惡系統，是撒但系統化的安排。

二 該隱離開神的面之後，（創四16，）為 保護和自存，就建造了一座城；他在這城裏

產生了無神的屬世文化。（17。）

三 出埃及記啟示，神渴望拯救祂的選民脫離世上各樣的僭奪和霸佔，使他們除了神自己

之外，沒有別的—創五十26，弗二1∼3，12下，加一4：

神給祂選民關於在埃及（世界）裏生活之真實性質、意義和結果的啟示，目的是要

使祂的子民恨惡並厭惡埃及，將埃及丟在背後，並分別歸神作祂的居所—出五1，四

十34，羅十二1∼2。

惟有領受了關於在世界裏生活之性質、意義和結果的啟示，並關於神對這樣生活之

態度的啟示，我們纔能真正與世界分開，恨惡屬世的生活—約壹二15∼17，雅四4。

一 燔祭（利一1∼17）豫表基督，主要的不是在於救贖人脫離罪，乃是在於過一種完全且

絕對為 神並滿足神的生活，（ 3∼4上，9，約五19，30，六38，七18，八29，十四

24，）並在於祂是使神子民能過這樣一種生活的生命（林後五14∼15，加二19∼20，

弗四20∼21）：

我們需要天天取用基督作我們的燔祭，（民二八3∼4，利一2∼4，六12∼13，參提

後一6，）使我們可以在基督作燔祭的經歷上經歷祂—林後五14∼15，腓一19∼21，

徒二七22∼25，二八3∼9，林前一9。

我們需要被消減成灰，好成為新耶路撒冷，作神的彰顯—詩二十3，利一16，六

10∼11，林前三12上，啟三12，二一2，10∼11，18∼21。

二 神渴望祂所有的子民都是拿細耳人，就是那些將自己分別歸神的人；他們絕對、完

全、徹底的為 神，不為 神以外的任何事物—愛神、尋求神、活神、並被神構成， 

好以神祝福人，使神得 彰顯—民六 1∼9，22∼27，詩七三25∼26，耶三二39，林後

十三14，參詩一一 3，太二六6∼13。


